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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
名稱 宗旨 

每名 

金額 
名額 申請條件及對象 應繳證件 

一 校友會

優秀學

生獎學

金 

為獎勵本校各系品學兼優並足以

為同學楷模者 

5,000 大學部每

系一名，

全校碩博

士班研究

生一名，

共十九名 

申請條件及對象 

一、每班前學年學業成績前十

名，且未獲學士班學業成

績優良獎學金者。 

二、大學部無人提出申請，其

名額得流用至碩博士班研

究所之總名額。 

三、學年操行成績八十分以

上，無處分記錄者。 

一、申請表 

二、成績單 

三、師長推薦書 

二 趙曼蓉

校友孝

悌獎學

金 

趙曼蓉校友之父趙二呆為紀念愛

女救祖母殉身之精神，特捐贈本校

新台幣二十五萬元為孝悌獎學金

之基金，以獎勵平日孝順、勤勉、

友愛手足、實踐孝悌德目之學生 

5,000 三名 一、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八十

分以上，無不及格成績者。 

二、前學年操行成績八十分以

上，無處分記錄者。 

一、申請表 

二、成績單 

三、師長推薦書 

三 于文妹

校友清

寒獎學

金 

于文妹校友為感念母校多年培

育，及校友會為其在校期間之資

助，特立遺囑捐贈母校新台幣十

萬元，以嘉惠學弟妹，期在校同

學發揮本校之精神 

6,000 一名 一、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八十

分以上，無不及格者。 

二、前學年操行成績八十分以

上。 

三、家境清寒者。 

一、申請表 

二、成績單 

三、師長推薦書 

四、清寒證明 

四 劉潤霞

修女紀

念獎學

金 

為鼓勵本校清寒學生敦品勵學 8,000 二名 一、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八十

分以上，無不及格者。 

二、前學年操行成績八十分以

上。 

三、家境清寒者。 

一、申請表 

二、成績單 

三、師長推薦書 

四、清寒證明 

五 梁得樂

清寒獎

學金 

梁得樂先生自創校之始，即在校服

務，梁先生為鼓勵本校在校清寒學

生，奮發勤學、熱心公益，特捐贈

新台幣二十萬元為獎學金基金 

6,000 二名 一、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八十

分以上，無不及格者。 

二、前學年操行成績八十分以

上。 

三、家境清寒者。 

一、申請表 

二、成績單 

三、師長推薦書 

四、清寒證明 

六 林鴻儒

先生紀

念獎學

金 

林嫩香校友為感念母校多年栽培，

特捐贈新台幣二十萬元為獎學金

基金，以嘉惠學弟妹，激勵在校學

弟妹認真向學，並弘揚本校精神 

6,000 二名 一、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七十

五分以上，無不及格成績

者。 

二、前學年操行成績八十分以

上，無處分記錄者。 

三、家境清寒者。 

一、申請表 

二、成績單 

三、師長推薦書 

四、清寒證明 

七 陳之筑

校友獎

學金 

陳之筑校友為發揚母校校訓精神-

-進德修業，特捐贈新台幣十萬元

以嘉惠學弟妹，鼓勵學弟妹努力向

學，並在品德群性上提昇自己 

6,000 一名 一、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七十

五分以上，無不及格成績

者。 

二、前學年操行成績八十分以

上，無處分記錄者。 

三、家境清寒者。 

一、申請表 

二、成績單 

三、師長推薦書 

四、清寒證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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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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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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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額 申請條件及對象 應繳證件 

八 牛若望

蒙席獎

學金 

為鼓勵本校熱心、勤勉、友愛同

學之教友（殷豫川教授捐贈） 

6,000 一名 一、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八十

分以上，無不及格者。 

二、前學年操行成績八十分以

上。 

三、天主教教友。 

一、申請表 

二、成績單 

三、師長推薦書 

四、教會推薦表 

九 華爾氏

紀念獎

學金 

湯姆士先生為紀念夫人華爾氏任

教於本校英國語文學系之際病逝，

特捐贈新台幣十萬元為獎學金基

金，獎勵本校英文系優秀學生 

6,000 一名 一、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八十

分以上，無不及格成績者。 

二、前學年操行成績八十分以

上，無處分記錄者。 

三、本校英文系學生。 

一、申請表 

二、成績單 

三、師長推薦書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申請時間地點：下學期開學日起三十日內，備齊證件向校友服務與社會連結中心提出申請。 

二、已請領其他獎學金者（含學士班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），僅可申請清寒獎學金。 

三、一年級及轉學生因無現屬學系前學年成績，請勿申請。 

四、碩一、博一同學得以靜宜大學大四、碩士班最後一學年成績申請。 

五、師長推薦書請參考各項獎學金宗旨，並書明具體事實，否則不予受理。 

六、審查方式：由校友總會召集若干校友會審之。 

七、本辦法由校友總會訂定之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